
 1 / 2 

证券代码：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3-030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算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 3月 30 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清

算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的议案》，决定对建设工程相关的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进

行清算，金额合计为 285.76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一、无法支付的负债形成原因 

2022 年 1 月，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因五

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诉讼，将公司诉至西藏自治区普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

兰县人民法院”），详请参考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涉诉相关公告

（2022-035号、2022-036 号）。2022年 6月，公司收到普兰县人民法院的民事

调解书，经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永丰公司达成和解，根据普兰县人民法院就五

起诉讼事项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公司合计应支付给永丰公司工程款 110万元，

详请参考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2022-050 号）。2022 年

内，公司已按约定完成相关款项支付。 

为避免同类历史遗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诉讼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

响，公司工程管理部门、法务部门协同开展了历史遗留建设工程问题复核，经与

施工方充分、平等协商，公司共取得包括永丰公司在内的三家施工方的《工程项

目结算完毕告知及承诺函》，确认与其相关的所有工程相关纠纷、工程尾款结算

等均已协商解决完毕，且不再以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就以上《工

程项目结算完毕告知及承诺函》，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确认相关无法支付的负债金额

为 285.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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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算无法支付的负债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3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清算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的议案》，决定对

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进行清算，金额总计 285.76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就此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在取得部分工程施工方“工

程项目结算完毕”相关确认函件后，核销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依据充分，有利

于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本次清算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存在危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公司在取得部分工程施工方“工程项目结算

完毕”相关确认函件后，清算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依据充分，有利于真实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

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本次清算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我们同意公司按规定清算此项负债。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清算部分无法支付的负债，有利于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

可能存在的业务风险，不会对公司业务开展形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30日 

 

 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